 附件
关于国有林区封山禁牧的通告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保护林草植被，巩固生态建设成果，加强林草资源监督管理，确保林草资源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《吉林省封山禁牧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柳河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国有林区范围内实施封山禁牧。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封山禁牧内容

封山禁牧是指为保护森林资源、促进植被自然修复、防止生态系统退化，所采取的对牛、羊等草食动物禁止放养的管护措施。
二、封山禁牧日期

柳河县国有林区封山禁牧时间为202X年X月X日至202X年X月X日。

三、禁牧范围

全县国有林区：凉水林场、八里哨林场、大北岔林场、向阳林场、安口镇林场、兰山林场、五道沟林场、全胜林场。

四、禁止在封山禁牧区域内从事下列活动

（一）放养牛、羊等草食性动物。

（二）擅自移动或毁坏封山禁牧界桩、围栏、标志标牌等设施。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五、违反封山禁牧的处罚原则

（一）违反本通告规定，由公安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、林业主管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及《吉林省封山禁牧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（二）凡违反本通告由公安机关、林业主管部门作出相应处罚决定后，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，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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